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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长沙市水利局公共项目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意见》（中发〔2018〕34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

法》（财预〔2020〕10号）和《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

10号）精神，切实加强公共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强化预算主管

部门（单位）公共项目支出绩效管理责任，提高预算分配、使

用、管理绩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长沙市市

级预算部门（单位）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办法（试行）》

（长财办〔2019〕24号）和《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年财

政重点绩效评价的工作的通知》（长财绩〔2021〕3号）等有关

要求，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21年 6月至 9月对长

沙市水利局（以下简称“市水利局”）公共项目支出实施了绩效

评价，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预算编

制与执行、资金使用、资金监督与管理及财务会计信息、项目

组织管理、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现将

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情况

2020年5月至9月，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市水利局主管的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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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市级水利建设项目、“一江六河”流域综合治理等共 8 个公共

项目进行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本次评价资金额度 28,793.50万

元。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组实施了资料审阅、账务

核实、抽查支付记录、询问、分析计算以及现场调查等必要的

现场评价程序，对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望城区、岳麓区、

天心区和芙蓉区等项目实施单位进行了抽样重点检查，抽查项

目数 130个，涉及项目资金总额 12,682.87万元，占纳入评价范

围专项数量的 32.66%，资金总额的 44.05%。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长沙市水务发展十三五规划》、《长沙市 2017年特

大洪水水利设施灾后评估报告》、《长沙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水利专项行动方案》、《水利部<关于推进江

河湖库水系连通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长沙市“十三五”

水务信息化建设专项规划》、《湖南省大中型水库大坝安全运

行管理“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加快水务发展、

促进水环境改善、建设水生态文明、提升水资源承载能力，将

长沙建设成为水生态文明城市。

（二）项目主要内容和绩效目标

2020年度市水利局公共项目主要内容和绩效目标如下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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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1
2019 年市级水

利建设项目

各区县（市）河道治理、灌溉渠道、

水库整治、节水灌溉、农村水系治

理、水利灌溉工程等项目治理。

完成 2019-2020年各区县（市）

实施的重大建设项目，为全市水

利建设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强

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2
2019 年防汛抗

旱项目

提升防汛抗旱专项能力，完善防汛

值班、防汛物资储备及采购、防汛

预警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水旱灾害

宣传及防御资料汇编、防汛工作经

费落实。

进一步提升我市水旱灾害防御

能力、水资源配置能力、水旱灾

害防御能力；全面提升我市水旱

灾害防御能力水平，完善我市防

洪减灾水利工程体系。

3
2019 年长沙县

精准扶贫资金

金井镇蒲塘村青山河段的闸坝整

修、岸坡整治、河道清淤清障、跨

河建筑物改造、其他建筑物工程等。

提高河道行洪能力，确保河道沿

线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用水要求，

打造美丽乡村河道。

4
“一江六河”流
域综合治理

2019-2020 年一江六河范围内水库

（水闸）除险加固新建、改建、扩

建工程，一江六河范围内河道堤防

工程整治、泵站工程新建、改建扩

建、渠道灌溉、农村安全饮水等项

目。

全面完成一江六河流域治理范

围内水利建设项目，提升全市水

环境治理水平。

5
小微水体管护

示范

全面实施全市小微水体治理任务，

深入推进农村水环境治理；提升水

环境治理水平、建立健全长效管护

机制。

建设 20 个小微水体管护示范

片区，建立基层河长制，确保覆

盖率为 100%。

6
农村饮用水建

设工程

全面普查农村自来水入户情况，巩

固提升供水工程，推进农村自来水

入户工程，保障饮水安全。

长沙市 2019 年新增农村通自来

水入户人口 11.91万人，2020年
新增农村通自来水入户人口 10
万人。

7

2019 年水毁修

复及应急处险

工程市级补助

资金

各区县（市）水汛期后受损堤防、

水库、护坡护岸垮塌、干支渠修复

及信息化建设、闸门及副坝修复，

水库水损修复、渠道修复等水利建

设项目。

完成 16 处重点水毁修复工程，

提升水损工程防洪抗灾能力，消

除水利工程防洪隐患，发挥防洪

保安功能。

8
乡村振兴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市级领导批示示范村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及《长沙市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年）水利专项行

动方案》中的水资源保护及水域岸

线管理、水功能区达标建设、农村

安全饮水取水点保护、水土流失治

理等建设内容。

完成全市乡村振兴水利基础设

施任务及水利精准扶贫建设任

务，进一步提升我市乡村振兴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水平，改善

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及水利

精准扶贫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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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

2019年度市级资金的预算安排数为 28,175.00万元，实际到

位资金 28,785.40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率为 102%。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26,410.72 万元，结余资

金 2,374.68万元，项目资金执行率为 91.75%。项目资金预算使

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评价项目 预算金额 实际到位 实际支出

财政

收回

资金

资金结余 执行率

2019年市级水利

建设项目
3,000.00 3,675.00 3,008.97 666.03 81.88%

2019年防汛抗旱

项目
1,000.00 562.00 557.14 4.86 99.14%

2019年长沙县精

准扶贫资金
600.00 600.00 578.70 21.30 96.45%

“一江六河”流域

综合治理
11,470.80 10,889.30 9,454.19 1,435.11 86.82%

小微水体管护示

范
8,000.00 6,895.00 6,895.00 - 100.00%

农村饮用水建设

工程
1,429.20 2,629.20 2,525.32 103.88 96.05%

2019年水毁修复

及应急处险工程
1,000.00 1,000.00 938.40 61.60 93.84%

乡村振兴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
1,675.00 2,534.90 2,453.00 81.90 96.77%

合计 28,175.00 28,785.40 26,410.72 4.86 2,369.82 91.75%

（二）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

1、2019年市级水利建设项目

2019 年市级水利建设项目补助资金 3,675.00 万元，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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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3,008.97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81.88%，2020年末结余资金 666.03万元。其中：市气象局装备

网络升级专项经费 160万元、宁乡经开区管委会园区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产业链专项资金 200 万元、长沙县水利建设资金 370

万元、望城区水利建设资金 1,060 万元、浏阳市水利建设资金

490万元、宁乡市水利建设资金 805万元、天心区水利建设资金

100万元、开福区水利建设资金 210万元、岳麓区水利建设资金

280万元。

2、2019年防汛抗旱项目

2019 年防汛抗旱项目 562.00 万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557.14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99.14%，2020 年末结

余资金 4.86万元。其中：购买防汛值班物资到位资金 12.00万

元；补充防汛物资储备 480.77 万元；防汛抗旱补助经费 69.23

万元。

3、2019年长沙县精准扶贫资金

2019年长沙县精准扶贫资金 600.00万元，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实际支出 578.70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96.45%，2020年

末结余资金 21.30万元，全部用于长沙县金井镇蒲塘村河道治理

建设项目。

4、“一江六河”流域综合治理

“一江六河”流域综合治理 10,889.30万元，截止 2020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9,454.19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86.8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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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结余资金 1,435.11万元。其中：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浏阳河

14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工作经费 140万元；长沙市气象局人

员经费 120万元；长沙市水文局 2019年捞刀河石铺塘水文站人

工检测经费 17.80万元、水资源公报和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编制

经费 30万元，《长沙市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和分阶段限排总

量控制方案》编制经费 60万元；市水利局河长制及水利信息系

统登记保护测评经费 18万元、“长沙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

“长沙市水安全保障规划”等水利规划前期经费 540.50万元和市

水利水电设计院取水工程（设施）核查登记工作补助 10万元，

市水利水电质量监督站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档案资料整理经费 20

万元，各区县（市）取水工程（设施）核查登记工作补助和市

管河湖划界方案编制费 258 万元；“一江六河”流域综合治理专

项资金长沙县 1,000万元、望城区 1,350万元、浏阳市 2,245万

元（含浏阳河二类水质达标奖励 1000万元）、宁乡市 1,100万

元、芙蓉区 900 万元、雨花区 800万元、天心区 500万元、开

福区 880 万元、岳麓区 800万元、长沙市湘江综合枢纽工程办

公室 100万元。

5、小微水体管护示范

小微水体管护示范资金 6,895万元，截止 2020 年 12月 31

日实际支出 6,895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100%。其中：小微水体

管护示范片区市级补助资金 2,000 万元，20 个示范区每个 100

万元，长沙县、望城区各 4 个，浏阳市 5 个，宁乡市 3 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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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区、天心区、开福区、岳麓区各 1个；基层河长制补助经费

4,895万元，全市 979个村每个 5万元。

6、农村饮用水建设工程

农村饮用水建设工程补助资金 2,629.20万元，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实际支出 2,525.32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96.05%，2020

年末结余资金 103.88万元。其中：长沙县 446.40万元、

望城区 469.20万元、浏阳市 840万元、宁乡市 781.20万元、

岳麓区 92.40万元。

7、2019年水毁修复及应急处险工程

2019年水毁修复及应急处险工程补助资金 1000万元，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实际支出 938.40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93.84%，

2020年末结余资金 61.60 万元。其中：长沙县 150万元、望城

区 150 万元、浏阳市 250 万元、宁乡市 200 万元、雨花区 150

万元、天心区 50万元、岳麓区 50万元。

8、乡村振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振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 2,543万元，实际到位

资金 2,534.90，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实际支出 2,453.00万元，

资金执行率为 96.77%，2020年末结余资金 81.90万元。其中：

长沙县 115 万元、望城区 415万元、浏阳市 973万元、宁乡市

575 万元、芙蓉区 15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41.90 万元）、雨

花区 50万元、天心区 100万元、岳麓区 165万元。

四、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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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利建设类项目

1、“一江六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根据市领导批示，综合河流水系的分布及治理现状等因素

进行考虑，市水利局统筹安排了各区县（市）“一江六河”流域

综合治理项目市级补助资金。各区县（市）根据项目建设实际

情况上报实施计划，市水利局经研究下达实施计划。各区县（市）

负责对项目进行验收，市水利局进行抽查复核。

2、2019年水毁修复及应急处险工程

市水利局下达《关于做好水毁修复工作的通知》，对全市

水毁工程进行摸底并建立台账，成立工作组对区县（市）上报

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项目进行督查。各区县（市）水利部

门明确了负责人专门负责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工作，对辖区

内的水毁工程设施进行了登记造册，大中型水毁水利设施都制

定了专项修复方案。市水利局将水毁工程修复补贴资金切块至

区县（市）后，各区县（市）在 27个重点水毁水利工程设施项

目进行安排，同时将市级资金、区县（市）配套资金情况及施

工方案报至市水利局备案。

3、2019年市级水利建设项目和乡村振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部门的正式文件或

会议纪要（会议备忘录）、市级领导批示的请示文件等，市水

利局对项目汇总审核，提出资金安排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各区

县（市）水利部门统筹安排，村、镇、区（县）市各级负责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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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建设和验收工作，市水利局对项目进行抽查复核。

（二）小微水体示范项目

为深入推进河长制工作，加快实施农村“五治"工作，全面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开展乡村清洁行动，市委市政府将小微水

体管护示范片区建设作为 2019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进行推进。

由市河长办会同市水利局组织示范片区申报工作，各乡镇（街

道）向区县（市）河长办进行申报。各区县（市）河长办会同

水务（农林水利）局进行核查后联合向市河长办、市水利局上

报，并提交创建方案。根据各区县（市）上报情况，由市河长

办会同市水利局对符合创建要求的片区进行审核，市人民政府

审定。各示范片区建设实行区县（市）统筹、乡镇（街道）负

责、村（社区）实施的模式推进，各区县（市）督促工作进度

并上报。各区县（市）负责初步验收，并将验收结果上报市河

长办，市河长办根据区县（市）上报的初步验收结果，会同市

财政局、市水利局、市民生实事办进行核查复检。

（三）2019年防汛抗旱项目

市水利局根据 2017年湖南省委水利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制

定了 2019年度防汛物资采购计划，上报市政府批准。长沙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过公开招投标采购编织袋、冲锋舟和块

石，并按规定进行履约验收。

（四）农村饮用水建设工程

市水利局将农村自来水入户任务具体分解到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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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到了乡镇和村（社区）。建立了入户台账制度、月报制度，

各区县（市）每月进行统计并上报市水利局，市水利局对每月

新增农村自来水入户情况进行电话抽查和现场督导，对进度慢

的区县进行及时提醒和警告，促进项目建设进度。市水利局督

促各区县（市）在每月验收入户完成情况的基础上，开展建设

项目完工验收和自来水入户任务完成情况验收。

（五）2019年长沙县精准扶贫资金

项目为长沙县金井镇蒲塘村青山河段治理工程，长沙县发

展委对项目立项进行可研批复，长沙县水利局对项目初步设计

进行批复。长沙县水利工程建设中心负责建设，委托第三方开

展施工工程的招投标工作，于 2020年 6月组织项目相关单位、

质量和安全监督机构和运营管理单位进行完工验收。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规范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市水利局向各项目单位转

发了财政部、水利部《关于印发<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07〕917号）和《重点小型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10〕436号），下

发了市财政局制定的《长沙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和

《长沙市财政农业专项资金报账管理暂行办法》（长政办发

〔2010〕11号），制定了《关于沟渠疏浚项目及基本建设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长水发〔2011〕30号）、《长沙市水务局关

于进一步加强水务项目资金管理的通知》（长水发〔201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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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长沙市湘江库区堤防河滩环境管理考核办法》、《长

沙市湘江库区堤防河滩环境管理考核细则》、《长沙市水利专

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长水发〔2018〕114号)，各区县（市）

水利局为落实上级精神，建立了更为具体的项目法人制度、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招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

工程质量管理制度等一系管理制度。

从抽查项目情况看，项目单位基本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

建立了资金支付的审批程序，但仍存在项目产出、项目审批、

项目验收等方面欠到位的情况。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防汛抗旱取得成效

坚持以防为主，突出抓好三大工程、推进三个纵深、夯实

三大保障，取得了未垮一库一坝、未溃一堤一垸、未发生群死

群伤的防汛全面胜利。一是推进城乡防洪、水库保安和防涝排

渍“三大工程”。完成大众垸等 15个城乡堤防达标工程和黄材水

库等除险加固工程，组织实施城区排水管网、涵闸、泵站改造，

确保排涝“血管”畅通。二是推进领导联点、责任到人、隐患排

查“三个纵深”。对全市 627座水库、78个堤垸总长 519公里的

堤段明确了以村、社区为单元的防汛责任管护段，对重点区域

明确了行政、技术和巡查三个责任人。汛前对全市所有在建重

点工程、涉水项目、高排密封井进行排查，掌握防汛风险，落

实度汛措施，消除风险隐患点。三是加强人员、物资、技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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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保障”。组建市县防汛抢险技术支撑专家组，集结防汛抗旱队

伍 4.5万人。建立全市防汛抗灾物资联储联调体系，落实砂石和

块石等主要防汛物资储备场地。建立覆盖所有重点水库、万亩

堤垸、主要闸坝、重点截面的雨水情监测网络，做到实时、准

确、全面监测雨水情信息。

（二）水利特色工作展现新亮点

水利特色工作展现新亮点。一是浏阳河成功创建全国示范

河流。浏阳河治理围绕“截污、提标、调水、监管”的思路，铺

排重点任务 35项，投入各类资金 8.46亿元，高分通过国家验收，

成功创建全国示范河流。二是创建美丽河流、小微水体示范样

板。成功打造 10条市级美丽河流，50条县级美丽河流。结合美

丽乡村建设，打造了 30个市级、100个县级小微水体示范片区，

以点带面推动农村人居水环境全面改善。三是创建百座放心满

意小型水库。成功创建放心满意小型水库 100座，长沙县获评

全国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推动水库管理单位工程组

织管理、安全管理、运行管理和经济管理方面全面提升。四是

完成《长沙市水安全保障规划》编制工作。明确“十四五”及至

2035年全市水安全的主要目标与任务，与城规、土规、交规同

制定、同实施、同监管。

（三）水利工程建设实现新速度

一是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推进。全年完成重点水利建设项目

54个，椒花水库正式开工，白石洞水库实现下闸蓄水。二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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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治理工程成效显著。市、县、乡、村四级河湖长巡河湖 10.75

万人次，解决问题 940个。国控、省控地表水考核断面平均值

优良率和市控断面平均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三是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全面提速。30个单村供水工程提质改造项目全部完工，

2019年和 2020年新增农村自来水入户人口分别为 14.68万人、

10.98万人，超额完成省市重点民生实事任务。

（四）扶贫工作圆满完成

项目实施解决了金井镇蒲塘村青山河段岸坡崩塌、淤积影

响行洪的问题，提高了河道的防洪抗灾能力，满足了当地粮食

生产灌溉用水需求，美化了河道景观，成为了当地人民群众休

闲生活的好地方，促进了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

七、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目标管理不到位

1、绩效目标设定不完善

一是部分效益指标为定性指标，不能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如：“一江六河流域治理水生态效益治理

明显，社会满意度高”、“提升水利建设项目防洪性能，提升水

库调蓄能力，防洪减灾能力提升率”等；二是部分效益指标虽为

定量指标却无法衡量，如：“改善环境率 100%修复水生态

100%”、“乡村振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水平提升率 100%”、

“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提升率 100%、水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率

1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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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自评质量有待提高

部分项目自评报告基本从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各项绩效指

标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但部分项目

自评报告未能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说明原因，提出改进的

措施。

以上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部分工作人员对绩效目标的设

定缺乏全局性、系统性及专业性，缺乏从绩效目标的设定提高

绩效管理的意识。

（二）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

根据《长沙市水利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市水

务局会同市财政局共同编制年度水务项目申报指南”，2019年市

水利局未制定水利公共项目申报指南，所有项目申报主体、申

报范围、申报条件、补助原则、申报资料、申报要求、项目审

核、否决事项、资金拨付、监管与验收、绩效评价等方面都未

有明确规定。部分项目下达实施计划时也未对上述方面进行明

确的规定。

以上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是不重视项目管理制度的建

设，未将年度申报指南的制定纳入日常工作；二是未将申报指

南制定的工作分配到相应的科室和责任人。

（三）部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不健全

部分项目未制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致使资金

使用范围不明确，部分无关联或关联度不高的项目也纳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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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浏阳市农业用水节约利用示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低压

管道输水工程及配套泵站建设，该项目建设内容和“一江六河”

治理关联度不高，但获得“一江六河”专项资金 808 万元；岳麓

区靳江河莲花段小微水体治理项目应在小微水体管治专项资金

中安排补助资金，和“一江六河”治理无关联，但获得“一江六河”

专项资金 100万元。

以上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是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不健全，

未明确项目资金使用范围；二是项目申报审核把关不严，流于

形式。

（四）部分项目资金补贴超指标

2019 年所有公共项目绩效目标成本指标为“项目市县共同

承担建设的项目原则上市级补助标准 50%，由区（县）市承担

建设任务的项目，市级给予适当比例补助。”部分项目申报时市

级补助资金已超过 2019年绩效目标的成本指标所规定的比率。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申报建设

总投资

市级补助

资金

市级补助占总

投资比例

岳麓区靳江河左岸五星垸、花塘垸段大堤管

涌及滑坡治理工程
300.00 200.00 66.67%

望城区团头胡护坡、涵管涵闸修复工程 100.00 100.00 100.00%

浏阳市浏阳河、南川河干支流综合治理工程 1,300.00 1,000.00 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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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部分项目申报时多报建设总投资，获取的市级补助资

金超实际建设总投资的 50%，与 2019年公共项目绩效目标成本

指标不相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申报建设总

投资

实际建设总投

资
市级补助资金

市级补助占总投

资比例

岳麓区龙王港滨湖路高排

涵闸改造工程
200.00 104.57 100.00 95.63%

望城区沙河堤防治理工程 7,220.00 1,220.00 800.00 65.57%

以上问题存在的原因：一是在项目申报审核环节把关不严，

未严格按制度或规定执行；二是项目实施单位建设前期工作深

度不够，导致项目实施范围和内容变更。

（五）建设项目管理不完善

一是市水利局下达部分项目实施计划时，内容不够详细，

仅有项目名称、项目内容、补助资金，未包括建设单位、实施

期限等内容，且项目内容描述较简单。如：下达 2019年乡村振

兴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计划时，项目建设内容多为 XX镇 XX

村水利建设、XX镇 XX村水利设施改造等，没有明确具体的建

设内容。同时，由于项目批复内容简单，没有明确项目建设内

容，实施过程中项目单位未经过市水利局审批直接变更建设内

容，给项目验收和检查带来困难。如：2019年市级水利建设项

目下达望城区智慧水利项目时无具体的建设内容，望城区 2019

年秋冬修计划中智慧水利项目实施内容为湘江沿线排口监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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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大众片区水利工程控制调度工程，项目未实施，2021 年 4

月长沙市望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调整望城新型智慧

城市一期建设项目可研批复的通知》（望发改审〔2021〕205

号），将该项目并入智慧城市项目，在 2021年 9月经望城区水

利局第四批2020年秋冬修项目资金安排会议决议将智慧水利项

目的市级资金 100万元用于《长沙市望城区粉行泵站智慧改造

远程监控及服务系统》项目。

二是根据《长沙市水利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入

围水利项目实施计划在‘长沙市公共项目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平

台’和市水务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市水务局对区县（市）的

验收结果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结果在市水务局门户网站予以公

示”、“各区县（市）先按补助额度的 50%拨付资金，完工验收

合格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再补拨余下资金”，市水利局 2019 年

市级水利建设项目、2019年水毁修复及应急处险工程、乡村振

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实施计划未进行公示；现场检查时

发现各级完成的水利建设项目均由本级负责验收，大部分项目

验收结果未进行公示就已拨付资金，未查阅到上级水利部门的

抽查结果，门户网站也未搜索到相关项目的抽查验收结果。

三是现场检查时发现个别项目未完工却已完成验收，且未

按合同规定付款。如：望城区靖港镇柏叶村河岸及渠道垮塌整

治项目草皮护坡尚未完成，就已通过竣工验收，在财评结果未

定的情况下，支付工程款至合同金额的 98%，合同规定结算付



— 19 —

至财评中心结算金额 95%，保留 5%的质保金一年后结清。

四是个别项目部分工程在项目实施计划下达之前已完成。

如：宁乡市青山桥镇田心村渠道维护工程的竣工验收报告中显

示此工程开工日期 2018年 10月 25日、竣工日期 2018年 11月

10日，该项目是 2019年 10月下达实施计划。

五是村级项目集体讨论会议决议流于形式，会议决议内容

与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存在偏差。如：望城区乔口镇盘龙岭村精

准扶贫虾田引水工程市级补助资金 100 万元，2020年 10月 20

日村级会议决议将 100万元用于 4个虾池堤坡提质改造项目，

同月 28日村级会议决议将 100万元用于 4条水沟建设项目，两

次会议决议将同一笔资金计划用于两个不同建设方案，现场评

价时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为 4 个虾池堤坡提质改造项目和 3条水

沟建设项目，与两次会议决议建设内容不一致。

以上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是未建立健全详细的项目申

报、审核、验收、抽查审核、监督管理的相关制度，未根据项

目投资规模或补助资金大小规定项目申报资料的明细，未根据

项目性质有针对性的制定单个项目的申报指南；二是制度落实

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够，缺乏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机制，上级

水利部门对下级水利部门的监控力度不够；三是项目实施单位

部分工作未落到实处，为完成验收工作而做验收资料，未将项

目管理意识贯穿至整个项目实施过程。

（六）部分项目工程质量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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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项目工程质量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如：浏阳市宏

源水轮泵站水毁修复工程因水毁垮方发生在汛期，为保证农田

灌溉，只对垮塌的土方进行清淤疏浚处理，现场检查时发现山

坡处有多处黄土裸露现象，依然存在山体滑坡隐患，修复工程

只暂时解决了春季播种农田供水的需要；浏阳市新光村水渠工

程建设时间不足一年，现场查看已经有两处水渠因暴雨造成水

泥浇筑边渠发生了毁损。

以上问题存在的原因：一是基层水利部门对项目工程质量

的监控把关不严；二是基层水利部门对水利建设工作的设计不

到位，未从长远的利益出发，仅解决了暂时性问题；三是上级

水利部门的监控力度不够，未能及时发现项目存在的质量问题。

（七）建后管护不到位

水利工程重建设轻管理，建后管护不到位，导致建设项目

出现毁损，达不到预期效益。如：望城区乔口镇盘龙岭村精准

扶贫虾田引水工程里的引水沟渠被杂草覆盖，排水效果受影响；

望城区黄龙河水库整治工程已完成不足 1 年，生态护坡出现多

处黄土裸露现象，无法有效起到水土防护作用；望城区沙河堤

防治理工程已完成也不足 1 年，生态护坡出现多处轻微坍塌，

草皮护坡多处因附近居民种菜被破坏，失去生态防护效果。

以上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是接收部门不重视水利工程

维护，未进行定期巡查；二是维护水利设施的社会宣传工作不

到位，未引起群众的重视。



— 21 —

八、上期报告问题整改情况

2018-2019年度绩效评价报告中存在如下问题：部分项目实

施进度迟缓，资金使用绩效不佳；部分项目验收工程量与现场

勘查情况存在偏差部分，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流程监管不到位

的情况；部分项目资料归档有欠缺，基础工作不扎实；部分项

目的前期计划目标未执行到位；部分项目建设工期未严格按发

改部门的批复执行；部分项目资金由财政直接下达至项目实施

单位，县市区水利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的监管力度不强；部分

项目存在现金支付、凭证附件不完整及未完工先行拨付款项的

情况；部分项目资金未经审批调整使用用途；部分项目后期管

护不到位，造成项目产出不佳。

经检查相关文件，长沙市水利局上述问题部分已整改，取

得良好的效果，部分问题未整改的已出具了说明，截至绩效评

价日部分项目仍存在资金使用绩效不佳、前期计划目标未执行

到位、部分项目资金由财政直接下达至项目实施单位导致监管

力度不够、未完工先行拨付款项、后期管护不到位等问题，其

余问题已整改。

九、相关建议

（一）强化绩效管理理念，加强绩效管理工作

1、加强绩效目标管理

一是绩效目标要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部门职能

职责及事业发展规划，并与相应的预算支出范围、方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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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二是绩效目标应从数量、质量、成本和时效等方面

进行细化，并以定量表述为主。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应当

采用分级分档的形式定性表述，并具有可衡量性。三是绩效目

标要符合客观实际，确保在一定期限内能如期实现，不能过高

或过低，且与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与预算确定的投

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2、重视绩效自评工作

绩效自评工作是为增强预算部门绩效管理责任主体意识，

自评报告要从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以及

预算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阐述。对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绩效

目标较大的项目要分析并说明原因，研究提出改进措施。以预

算资金管理为主线，从项目产出、效益情况、可持续发展能力

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衡量项目实施效果。

（二）健全项目管理制度

市水利局应制定年度或项目的申报指南，对申报主体、申

报范围、申报条件、补助原则、申报资料、申报要求、项目审

核、否决事项、资金拨付、监管与验收、绩效评价等方面进行

明确规定。

（三）制定或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市水利局应制度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使用单位和

对象、开支范围、分配标准、审批流程、验收标准和责任追究，

避免出现项目分类混乱的情况。项目申报审批和资金分配应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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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做到有据可依，公平合

理。

（四）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一是市水利局下达项目计划时，应包含但不限于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投资总额、建设单位、实施期限、建设地点等内容，

项目内容要包含具体的建设内容和工程量。各项目实施单位要

重视项目前期调研和申报工作，进行可行性评估制定详细的建

设方案，确保项目顺利完成。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进行变更应

向上级水利部门报批，未经审批的验收时视同不合格项目。

二是将项目管理落到实处，严格执行《水利工程建设程序

管理暂行条例规定》、《长沙市水利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

等有关文件，把好项目立项、申报、审核、公示、验收、资金

拨付等重要关口，层层落实，分级把关，不流于形式，不走过

场，坚决杜绝项目管理工作上的瑕疵和漏洞。

三是完善水利建设项目合同相关制度，出具水利建设项目

合同范本，明确水利建设项目资金支付的方式和比例。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执行，避免出现超付工程款的情况。

四是市级和各区县（市）应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监督和

检查工作，及时修正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使项目达到

预期的效益。

（五）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

对部分项目质量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层层落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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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并加强监督和检查。工程质量缺陷的处理，应充分考虑社

会效益减少缺陷处理的影响面，尽可能采取局部返工和修复的

方法。同时，各级水利部门应加强工程建设方案的审核和工程

质量的监督工作，使专项资金的使用发挥更好的效益。

（六）建立建后管护制度

建立建后管护制度，进一步强化建设管理责任，巡查执法

和社会宣传相结合，使得更多人能够充分认识到水利工程的价

值，确保水利工程能够发挥出长期性建设效益。

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长沙市水利局基本完成 2019-2020 年的绩效目标，财政绩

效评价小组从预算管理、资金管理、项目管理和绩效情况等方

面进行了评价，综合评分 90.04分，评价等级为优。

长沙市财政局

2021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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